产品质量及服务承诺书

湖州师范学院后勤服务有限公司：
我单位完全响应询价文件的要求，并对湖州师范学院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办公用品、日用品采购项目标段    的产品质量及服务作如下承诺：
1.承诺按照采购人要求供货，不随意更改数量、品牌、规格等。
采购人如需临时增购采购清单外货物，承诺协助完成供货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承诺提供采购清单以外的相应品类的不少于30个商品样品及价格清单放于采购人处作为可预订商品，每月不定期更新，价格由双方另行协商。
3.我单位承诺质保期：    年，所有物品如有质量问题，负责免费退换。
4.承诺所提供货物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和技术规格、质量标准的出厂原装合格产品。所供货物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要求执行，交付货物的技术规格与用户需求约定的技术规格相一致。 
5.承诺有使用有效期的货品其剩余有效期不得少于标注有效期的80%，不符合的采购人不予收货。
6.承诺提供的货物须与提供的样品一致，与样品不相符的，采购人不予收货。
7.承诺应负责将所供货物严密包装、防止污损，货物有原装包装的，包装须完整清洁（无损、无污、无皱），采购人有权拒收包装不整齐、已拆封的商品。货物按类别打包，便于采购人清点。
8.采购人发现商品出现损坏（包括表面损坏），或出现水渍、串味、受潮等导致货物性质改变的，承诺无条件退货或更换商品。 
9.承诺出现所供物品与配送清单明细物品出现型号不符、数量不足或质量较差的情况，采购人可当场拒收，并在当月应结算金额中扣除当批次费用。
10.采购清单内的货物，中标人承诺在3小时内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。采购清单外的货物，采购人发出采购指令后，中标人承诺须在30分钟内响应，48小时内送达。
11.承诺供货时须随货附上一式三份的送货清单。送货单须详细注明商品的品牌、型号、单价、数量，送货单不得涂改。标记不清的，采购人不予签收。
12.货物送达采购人指定的地点后，承诺配合采购人按送货单进行初步的验收确认。初检仅代表采购人收到中标人送达货物的数量，并不代表采购人已经认可中标人货物的质量。非采购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的，由中标人无条件退换，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。
13.服务期间，中标人承诺按采购人要求做好供货数据的统计、供货质量分析等。 
14.中标人需严格执行国家“三包”规定，严格按照投标文件承诺，保证产品质量及售后服务。
15.除自然灾害、道路运输中断等客观不可抗力外，中标人承诺不推迟送货。如确需延迟送货的，中标人承诺及时告知采购人。因中标人原因延误交货的，采购人有权采用其他渠道采购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由中标人承担，并于当月结算完毕。
16.货物在保修期出现因质量原因损坏的，中标人承诺提供保修服务或退换，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中标人负责。
17.中标人承诺至少配备一辆配送车辆和一名专员负责为采购人送货。在配送服务中，需服从采购人学校的管理，不得做出有损学校形象的行为，中标人需派一名工作人员做好与采购人联络并跟进售后工作。
18.本项目货物须由中标人承诺直接供应，不转让、转包、分包他人供应。

投标人名称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签字：
日期: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    

